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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7月27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7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7月27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7月27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成都高新区（西区）蜀新大道1168号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研综合楼

1楼多功能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明良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公司总股份628,142,564股，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2,

351,65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886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1,431,28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739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20,371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0.146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20,

37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4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20,37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46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下列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全部审

议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1选举黄明良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2,176,2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9432％。

1.02选举欧阳萍女士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2,176,2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9432％。

1.03选举王铎学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2,176,2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9432％。

1.04.选举杨苹女士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2,176,2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9432％。

1.05.选举HUANG� YANLING（黄彦菱）女士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2,176,2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9432％。

1.06.选举蓝海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2,176,2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9432％。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明良先生、欧阳萍女士、王铎学

先生、杨苹女士、HUANG� YANLING（黄彦菱）女士 、蓝海先生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计算。

议案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选举毛道维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2,176,2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9429％。

2.02.选举陈旭东先生为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2,176,2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9429％。

2.03.选举朱超溪女士为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2,176,2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9429％。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毛道维先生、陈旭东先生、朱超溪女

士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本议案选举产生的3名独立董事与前述议案选举产生的6名非独立董事，合计9名董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十三届董事会。 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满三年之日止。

议案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3.01选举苏蓉蓉女士为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2,176,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9428％。

3.02选举朱英女士为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2,176,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4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4,9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9428％。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苏蓉蓉女士、朱英女士均获

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辛晓玲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满三年之日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华均、洪于群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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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7月27

日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是在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三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会议通知于当日

（即2023年7月27日）发出，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明良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十三届董事会选举黄明良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十三届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4个专门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黄明良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毛道维先生、陈旭东先生、朱超溪女士、王铎学先

生。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毛道维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陈旭东先生、朱超溪女士、黄明良先生、杨苹

女士。

3.审计委员会：陈旭东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毛道维先生、朱超溪女士、杨苹女士、蓝海先生。

4.提名委员会：朱超溪女士（主任委员、召集人）、毛道维先生、陈旭东先生、黄明良先生、欧阳萍女

士。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决定聘任黄明良先生担任公司总裁，王铎学先

生、孔令兴先生、宋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李俊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刁海雷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前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庆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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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7月27

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是在2023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十三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与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后， 经全体监事

同意豁免监事会会议通知期限要求，本次会议通知于当日（即2023年7月27日）发出，应到监事3人，实到

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苏蓉蓉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苏蓉蓉女士为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十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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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27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

暨提名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成员及第十三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23年7月17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三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2023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十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公司

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组成委员的选举、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以及第

十三届监事会主席的选举等事项。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具体如下：

1、非独立董事：黄明良先生（董事长）、欧阳萍女士、王铎学先生、杨苹女士、HUANG� YANLING

（黄彦菱）女士、蓝海先生；

2、独立董事：毛道维先生、陈旭东先生、朱超溪女士。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能够胜任所担任岗位职责的要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3名独立董事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3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

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

会及其全体董事任期均自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满三年之日止。 上述各位董事简

历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1）。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黄明良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毛道维先生、陈旭东先生、朱超溪女士、王铎学先

生。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毛道维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陈旭东先生、朱超溪女士、黄明良先生、杨苹

女士。

3.审计委员会：陈旭东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毛道维先生、朱超溪女士、杨苹女士、蓝海先生。

4.提名委员会：朱超溪女士（主任委员、召集人）、毛道维先生、陈旭东先生、黄明良先生、欧阳萍女

士。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第十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由职工代表监事辛晓玲女士及非职工代表监事苏蓉蓉女士、 朱英女士合计3名

监事组成，其中苏蓉蓉女士担任监事会主席。

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及其全体监事任期均自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满三年之

日止。 上述各位监事简历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关于选举第十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4）。

四、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裁：黄明良先生（兼）

副总裁：王铎学先生、孔令兴先生、宋钢先生、李俊先生

财务总监：李俊先生（兼）

董事会秘书：刁海雷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刘庆女士

上述相关人员简历附后。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刁海雷先生及证券事务代表刘庆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刁海雷 刘庆

联系地址 成都高新区（西区）蜀新大道1168号 成都高新区（西区）蜀新大道1168号

电话 028-66616680 028-66616656

传真 028-66616656 028-66616656

电子信箱 hsjt@huasungrp.com liuqing@huasungrp.com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

（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黄明良先生

黄明良，男，1968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现任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总

裁，四川星慧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四川华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海南巨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051）董事长等。

黄明良先生为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公司董事欧阳萍

女士为夫妻关系；与公司董事HUANG� YANLING（黄彦菱）女士为父女关系；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黄明良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

2、王铎学先生

王铎学，男，1984年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MBA；现任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副

总裁，四川博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王铎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1,000,000股，除在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四川博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职董事情况外，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规定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

3、孔令兴先生

孔令兴，男，1973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四川农业大学金融学本科，金融理财师；现

任公司副总裁。 曾任两届民盟成都企联会副会长、民盟高新经济支部主委，国华人寿四川分公司、重庆分

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前海人寿四川分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孔令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30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也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等有关规定。

4、宋钢先生

宋钢，男，1975年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四川大学EMBA，高级经济师。最近五年曾先

后担任四川华神钢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宋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245,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也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等有关规定。

5、李俊先生

李俊，男，1980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四川大学MBA，高级会计师、审计师，取得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 （CMA）、 董事会秘书 （深交所） 等资格。 曾任职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00166）财务科，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300022）财务管理部部长、常务副总监兼运营总监，四

川胜泽源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董办主任，四川星慧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李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30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也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等有关规定。

6、刁海雷先生

刁海雷，男，1977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电子科技大学MBA；现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曾任吉峰农机连锁股份有限公司（300022）董事会秘书，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34202）

董事、董事会秘书，希望森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刁海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12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也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等有关规定。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庆，女，1987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学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深交所）资

格证书。 最近五年曾先后担任公司审计主管、证券事务主管。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刘庆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3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也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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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23年7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新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所

有出席会议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本次会议由董事尧桂明主持，应到董事6名，实到董事

6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欧阳永跃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如下人员担任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战略委员会：欧阳永跃（主任委员）、尧桂明、刘洪波。

审计委员会：高建萍（主任委员）、刘洪波、齐仲辉。

提名委员会：刘洪波（主任委员）、高建萍、欧阳文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洪波（主任委员）、高建萍、欧阳文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经过董事会讨论推举，董事会同意聘任欧阳永跃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尧桂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王惠广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尧桂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况已发表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波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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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23年7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新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所

有出席会议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本次会议由监事孙跃杰主持，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孙跃杰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

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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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27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

事、非职工代表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了新一届董事会和监

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和监事会主席， 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

员。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二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第二届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欧阳永跃

2、非独立董事：欧阳文昊、尧桂明、齐仲辉

3、独立董事：刘洪波、高建萍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2名，任期自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

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董事会成

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2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欧阳永跃（主任委员）、尧桂明、刘洪波。

审计委员会：高建萍（主任委员）、刘洪波、齐仲辉。

提名委员会：刘洪波（主任委员）、高建萍、欧阳文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洪波（主任委员）、高建萍、欧阳文昊。

上述委员任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第二届监事会成员

1、监事会主席：孙跃杰

2、监事会成员：左宝增、任跃杰（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任期自2023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公司监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上述监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

公司于2023年7月12日披露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情况

1、总经理：欧阳永跃

2、副总经理：尧桂明

3、财务总监：王惠广

4、董事会秘书：尧桂明

5、证券事务代表：李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任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教

育背景、工作经历均符合职务要求，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其中，公司董事会秘书尧桂明、证券事务代表李波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311-86509019

传真：0311-86509019

邮箱：shangtaitech@shangtaitech.com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北苏镇开发区尚太科技

四、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1、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闵广益不再担任董事，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第一届

董事会董事左宝增不再担任董事，仍在公司担任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及其他职务；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志勇不再担任董事，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2、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第一届监事会监事李波不再担任监事，仍在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3、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第一届董事会聘任的副总经理马磊、闵广益不再担任副总经理，仍在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目前，闵广益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28.00万股，马磊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1.20万股，左宝增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105.60万股，李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万股，李志勇未持有公司股份。 前述离任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离任后将继续严格遵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离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股份锁定及减持要求的规定。

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附件：

王惠广先生，1982年2月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3年毕业于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专学

历，中国注册会计师。2003年6月至2007年2月，在天津市化妆品研究院有限公司担任会计；2007年3月至

2011年2月，在天津大爱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含筹备）担任财务经理；2011年5月至2014年2月，在上海好

施实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含筹备）担任财务经理；2014年3月至2016年8月，在河北爱弗特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担任财务副总监；2016年9月至2018年1月，在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内控专员、

内蒙古杉杉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18年1月至今，历任财务部经理、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现任公

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王惠广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惠广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李波先生，1987年9月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0年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本科学历。2010

年9月至2011年5月，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审计员；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在中

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高级审计员；2012年9月至2019年9月，历任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银行事业部经理、业务总监；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在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上海部担

任高级业务总监。 2020年5月至2020年8月，担任公司证券部部长；2020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证券事务代表。 2021年5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李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惠广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

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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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刊登了《石家

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7月27日（星期四）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7月2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27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7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石家庄市无极县北苏镇无极经济开发区尚太科技办公楼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144,539,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64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95,32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69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49,21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944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份13,71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8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份13,71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807％。

公司董事长欧阳永跃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

师以通讯或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51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7％；反对19,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69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00％；反

对1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是否当选

欧阳永跃 138,828,211 96.0490% 是

欧阳文昊 138,828,301 96.0490% 是

尧桂明 138,828,301 96.0490% 是

齐仲辉 138,828,301 96.049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欧阳永跃 8,007,211 58.3701% 是

欧阳文昊 8,007,301 58.3708% 是

尧桂明 8,007,301 58.3708% 是

齐仲辉 8,007,301 58.3708% 是

3、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独立董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是否当选

刘洪波 138,828,211 96.0490% 是

高建萍 138,828,211 96.049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独立董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刘洪波 8,007,211 58.3701% 是

高建萍 8,007,211 58.3701% 是

4、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孙跃杰 138,828,211 96.0490% 是

左宝增 138,828,211 96.0490%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所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孙跃杰 8,007,211 58.3701% 是

左宝增 8,007,211 58.3701%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年夫兵律师、原小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作为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

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在查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基于独立判

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经审阅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

景、专业知识、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不存

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任职条件。

2、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提名、聘任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我们同意聘任欧阳永跃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尧桂明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王惠广为公司

财务总监，同意聘任尧桂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独立董事：高建萍 刘洪波

2023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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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余姚甲由申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公司” ）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411.57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285.30%， 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余姚甲由申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余姚甲由申” ）提供担保事宜

2021年公司子公司余姚甲由申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借款32,000万元，期限30个

月， 公司持股75%的子公司宁波锦宏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宁波市锦智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宁波市锦智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余姚甲由申100%股权， 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本金金额32,000万元（详见2021年1月29日公司《关于为潍坊锦琴、南宁景信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告》）。 目前上述借款余额11,650万元，经过协商借款期限延长15个月，担保本金金额相应调整，担保

期限相应延长。

2、为杭州锦昱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杭州锦昱” ）提供担保事宜

2020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锦昱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130,000万元， 期限

36个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锦启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杭州茂惠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100%股

权，杭州茂惠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杭州锦昱100%股权，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金额130,000万元。 2023年6月有关借款余额3,000万元，经过协商借款期限增加7个月，担保

金额相应调整，担保期限相应延长（详见2023年6月29日公司《关于为中南建筑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告》）。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常熟中南金锦置地有限公司（简称“常熟金锦” ）增加为有关融资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其他担保条件不变。

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为上述公司

提供担保。 有关情况详见2022年10月31日和11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2023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和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相关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

权益

比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

可使用

担保额度

审议情况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已担保

金额

（万

元）

可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

金额

(万元)

占公司最

近一期股

东

权益比例

已担保

金额

（万元）

可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余 姚 甲 由

申

60% 102.39% 11,650

2,721,098

注1

11,

650

0.81% 11,650

2,706,

448注1

2022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

否

杭州锦昱 100% 79.98% 3,000 3,000 0.21% 3,000 否

合计 14,650 2,721,098

14,

650

1.02% 14,650

2,706,

448

- -

注1：有关额度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注2：本次为余姚甲由申担保为原有担保延长期限，已担保金额不变；本次常熟金锦为公司已提供担

保融资增加担保，为原有担保的条件调整，已担保金额不变。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余姚甲由申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23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水阁周村双周路与大古塘路交叉口向北100米

法定代表人：高鹏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

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经审计）

64,973.59 66,249.52 -1,275.93

2022年度

（经审计）

-1.17 -3,297.15 -2,521.66

2023年3月末

（未经审计）

68,368.56 70,001.05 -1,632.49

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1.33 -497.99 -373.50

2、杭州锦昱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9月30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和路8、10号3幢9层905室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住房租赁；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劳

务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100%股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2年末

（经审计）

152,689.33 117,730.29 34,959.04

2022年度

（经审计）

400,

006.52

48,881.09 36,654.98

2023年3月末

（未经审计）

159,704.79 126,129.41 33,575.38

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0 -1,376.64 -1,878.13

四、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为余姚甲由申提供担保事宜

（1） 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宁波锦宏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宁波市锦智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宁波市锦智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余姚甲由申100%股权，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本金金额11,650万元

（2）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款项和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3）担保期限：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为杭州锦昱提供担保事宜

（1）担保主要内容：杭州锦启置业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杭州茂惠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100%股

权，杭州茂惠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杭州锦昱100%股权，公司及常熟金锦为有关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3,000万元。

（2）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和所有

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3）担保期限：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为有关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上述公司的业务需要。 提供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不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

六、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411.5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股东权益的285.30%。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担保余额70.92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49.16%；涉及诉讼的担保余额24.26亿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96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3-123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质押、冻结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

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控股股东质押/冻结股份变动情况

日前，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南城投” ）通知，获悉其质押及冻结

的部分公司股份有所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质押股份减少情况

股东名称 质押减少股数 占其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权人

中南城投

114,272 0.007% 0.003% 2021年10月18日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7,355 0.006% 0.003% 2021年2月26日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69,843 0.010% 0.004% 2019年12月6日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360,390 0.021% 0.009% 2021年11月2日

国联证券－江苏联嘉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国联汇盈

17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 741,860 0.04% 0.02% - -

2、本次股份被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本次

冻结数

占其持

股比例

占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中南

城投

14,117,

182

0.84% 0.37% 否 2023年7月26日 2025年7月25日

天津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

院

司法冻结

120,000,

000

7.13% 3.14% 否 2023年7月26日 2025年7月25日

司法再冻

结

合计

134,117,

182

7.96% 3.50% - - - - -

中南城投本次被司法再冻结的120,000,000股系其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质押业务纠纷

所致。有关情况可参见公司2022年5月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5月17日）》（公告编号：

2022-083）。 对于本次被司法冻结的14,117,182股，中南城投目前未知被冻结原因。

3、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2023年7月26日，中南城投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 占其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中南城投 1,684,045,817 44.01% 297,740,693 17.68% 7.78%

注：中南城投持股数包含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的股份。

4、累计质押及冻结情况

截至2023年7月26日，中南城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股数

占其持

股比例

占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限售和

冻结数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限售和

冻结数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中南城

投

1,684,045,817

44.01

%

1,463,013,

102

86.87

%

38.23

%

260,115,

272

17.78%

37,625,

421

17.02%

陈昱含 14,413,997 0.38% 0 0 0 0 0

10,810,

498

75.00%

合计 1,698,459,814

44.39

%

1,463,013,

102

86.14

%

38.23

%

260,115,

272

17.78%

48,435,

919

20.57%

注：中南城投持股数包含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的股份。

二、控股股东减持情况

2022年8月17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持及后续被动减持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22-129）披露，中南城投称其持有部分公司股份因业务纠纷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存在8月15

日开始的3个月内减少公司现有总股份数（3,826,558,901股）3%的风险。

2022年8月23日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33）披

露， 2022年8月15日-8月19日中南城投称其持有的39,927,621股公司股份已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1.04%。

2022年11月5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质押股份变动及被动减持超过2%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2-193） 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2年11月4日中南城投累计被动减持的公司

股份达77,811,108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3%。

2022年11月16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持满3个月及后续减持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2-199） 披露，2022年8月15日-11月15日的3个月间， 中南城投持有的股份被动减持

107,883,90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82%，并且从11月16日开始的未来3个月内，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存

在进一步被动减少公司现有总股份数3%的风险。

2022年11月18日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被动减持超过3%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2-202）披露，2022年8月15日-11月17日中南城投称其持有的116,123,180股公司股份已被金

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03%。

2022年12月13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冻结及被动减持超过4%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2-215）披露，2022年8月15日-12月12日中南城投称其持有的153,477,810股公司股份已

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01%。

2023年2月3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股份冻结及质押股份被动减持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4）披露，2022年8月15日-2023年2月1日中南城投称其持有的163,153,365股公司股份已

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26%。

2023年2月1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持股被动减持及后续减持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3-031）披露，2022年8月15日-2023年2月9日中南城投称其持有的163,421,266股公司股份已

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27%。

2023年2月17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被动减持满6个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3）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2月16日的6个月间，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金融机构

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167,247,851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37%。

2023年2月24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 被动减持及发布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9）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2月21日，中南城投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金

融机构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173,200,515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53%。

2023年3月1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股份冻结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0）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2月27日，中南城投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金融机构通过集中

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178,686,978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67%。

2023年3月17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冻结及被动减持超过5%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4）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3月16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金融机构通过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192,696,13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04%。

2023年3月29日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 冻结及持股减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9）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3月27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金融机构通过集中竞

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198,314,482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18%。

2023年4月6日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 冻结及持股减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2）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4月3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金融机构通过集中竞

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200,434,812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24%。

2023年4月17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参与转融通业务、质押股份

变动及权益变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4月14日，中南城

投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79,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7%；被金融机构通过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205,240,15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36%

2023年5月5日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2）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4月28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

持79,146,70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7%； 被金融机构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

206,232,14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39%。

2023年5月25日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 冻结股份变动及权益变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7）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5月23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

持79,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7%；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241,238,34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31%。

2023年5月31日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 冻结股份变动及权益变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9）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5月29日，中南城投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

持79,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7%；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246,297,019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44%。

2023年6月6日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93） 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6月2日，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79,

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7%；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249,696,747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6.53%。

2023年7月1日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06）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6月29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79,

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7%；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269,292,472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7.04%。

2023年7月10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质押和冻

结股份变动、持股减持以及发布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110）披露，2022年8

月15日至2023年7月6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79,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2.07%；被司法拍卖33,9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89%；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

持271,595,37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10%。

2023年7月11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持股减持及后续减持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3-111）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7月10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79,

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7%；被司法拍卖33,9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89%；通过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272,119,77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11%

2023年7月14日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13）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7月13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79,

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7%；被司法拍卖33,9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89%；通过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272,741,73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13%。

2023年7月20日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 冻结股份变动及持股减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15）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7月18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79,

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7%；被司法拍卖33,9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89%；通过集中

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273,227,31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14%。

根据中南城投通知，自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7月26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减持79,146,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07%；被司法拍卖33,9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89%；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减持273,969,17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7.16%，有关股份来自重大资

产重组、非公开发行及二级市场增持等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中南城投

协议转让 2023年4月4日 1.505 79,146,700 2.07%

司法拍卖 2023年7月6日 1.45 33,900,000 0.89%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8月15日-2023年7

月26日

2.30 185,520,214 4.85%

大宗交易

2022年8月15日-2023年7

月26日

1.94 88,448,956 2.31%

合计 - - - 387,015,870 10.11%

三、相关提示

1、目前中南城投正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沟通，化解纠纷，减少减持造成的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

注后续情况，并督促其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有关减持、股份被冻结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变动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 （试行）》、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质押和司法冻结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202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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